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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指南〔2025〕38 号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发布 2025 年度

创新生态建设计划“国内科技合作” 

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

力的科技创新中心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

技创新中心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特发布 2025 年度创新生态建设

计划“国内科技合作”项目申报指南。 

一、征集范围 

专题一、重点合作地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 

方向 1. 本征多功能聚酯复合纤维成形关键技术开发与

应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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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目标：结合新疆地区重点产业发展需求，开展本征

多功能聚酯复合纤维成形与应用关键技术联合攻关，建立高

品质聚酯纤维、棉混纺纱线和面料开发新技术体系，开发抗

菌、阻燃、调温等系列多功能聚酯复合纤维材料，助力新疆

地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

研究内容：基于有机-无机杂化技术，开展功能杂化粉体

在高粘熔体分散技术研究，突破功能聚酯树脂非均相复合纺

丝关键技术，建立功能材料改性-功能母粒制备-纤维成形-应

用开发全流程研发体系，开发功能聚酯纤维、棉混纺纱线及

功能性面料，探索其在特定环境中的构效演变规律并掌握其

服役特性。 

考核指标：完成本征多功能聚酯复合纤维百公斤级中试

验证，纤维规格 50D/48F、强度>3.0cN/dtex、伸长率为 20±5%；

抗菌性能：大肠杆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>99%，白色念珠

菌>90%；接触凉感≥0.18（QMAX，面料克重 200±10g/m²），

抗紫外性能>50（UPF）；开发功能聚酯纤维/棉混纺纱线及

功能性面料不少于 3 种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，资助

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，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申请资

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：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须提供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

函（附件 2） 

方向 2. 亚东鲑鱼三倍体规模化制种技术与养殖示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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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目标：结合西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需求，建立亚东

鲑鱼三倍体种苗规模化制种技术，实现三倍体亚东鲑鱼生产

性养殖示范，通过种源自主可控，推动解决亚东鲑鱼三倍体

种苗生产与应用技术瓶颈，支撑西藏水产种业振兴和发展。 

研究内容：系统优化三倍体诱导参数，建立亚东鲑鱼三

倍体诱导的最佳参数组合，实现高诱导率和高胚胎存活率的

平衡，开展亚东鲑鱼三倍体与二倍体养殖性能评价，集成亚

东鲑鱼三倍体制种、苗种培育、成鱼健康养殖等生产技术，

建立亚东鲑鱼三倍体诱导后的高存活率批量生产技术体系，

推动西藏亚东鲑鱼规模化养殖。 

考核指标：亚东鲑鱼三倍体诱导率≥70%，胚胎存活率

≥50%，同等养殖条件下三倍体较二倍体生长速度提高 10%

以上；建立养殖示范基地不少于 2 个；推广示范三倍体亚东

鲑鱼不少于 2 万尾；培养当地技术骨干 3-5 名，生产技术人

员 10-15 名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，资助

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，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申请资

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：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须提供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

函（附件 2） 

方向 3. 牦牛奶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示范 

研究目标：结合青海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需求，在提升牦

牛奶产量和品质的基础上，运用多学科交叉工程技术，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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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析并筛选适配牦牛奶发酵的核心乳酸菌种，开展牦牛乳深

加工研究与产品开发，推动果洛州牦牛乳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

研究内容：依托青海果洛地区牦牛资源优势，开展牦牛

原料奶产量和质量提升关键技术研究，采用微生物基因全长

多样性测序解析微生物种群，深度解析果洛高原特色发酵乳

微生物组，挖掘并筛选获得特色乳酸菌核心菌种，开发特色

高附加值牦牛乳产品。 

考核指标：制定牦牛奶生产、收购、储运环节技术规程

不少于 3 项；牦牛鲜奶检测合格率不低于 85%；建立乳酸菌

种质资源库 1 个；筛选获得不少于 2 种适应于特色牦牛乳食

品发酵的高原乳酸菌核心菌种，开发特色牦牛奶产品不少于

2 种；带动牧户不少于 150 户，新增牦牛奶乳制品产值不低

于 350 万元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，资助

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，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申请资

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：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须提供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

函（附件 2） 

方向 4. 霍山石斛品质提升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 

研究目标：结合六安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需求，聚焦功效

物质关联研究，联合攻关霍山石斛全产业链多指标成分多维

色谱分析、原位质谱表征等关键技术，制定并提升霍山石斛

深加工产品及衍生品的相关质量标准，加速实现产业化应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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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当地霍山石斛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

研究内容：依托六安地区石斛资源优势，采用多维色谱

-高分辨质谱联用、原位色谱、微流控芯片评价等技术，开展

霍山石斛核心功效与全成分关联科学内涵阐释及全链条多

维多指标质量评价研究，构建以功效物质为核心的霍山石斛

及相关大健康产品标准化关键技术体系，研发深加工产品并

制定省级食品安全标准。 

考核指标：阐明霍山石斛 1-2 种核心功效物质；构建以

功效物质为核心的霍山石斛及相关大健康产品全链条标准

化技术体系；开发霍山石斛相关深加工产品不低于 10 种；

提升霍山石斛深加工产品及霍山石斛花产品相关产值不低

于 5%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，资助

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，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申请资

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：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须提供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

函（附件 2） 

方向 5. 氟化试剂的连续流开发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

研究目标：结合三明地区重点产业发展需求，开展高通

量连续流的氟化试剂的工艺开发技术研究，支撑当地氟化工

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

研究内容：依托三明氟资源优势，开展二氟甲基化试剂、

三氟甲基化试剂、二氟甲基磺酰基化试剂、氟醚化试剂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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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工艺研究，研发适用于氟化试剂的连续化合成技术与装置，

提升氟化合物的开发与产业化能力。 

考核指标：开发连续流生产的二氟甲基化试剂、三氟甲

基化试剂、氟醚化试剂等系列氟化试剂 3 个，连续流工艺产

品纯度≥95%；形成 1 套连续流的氟化试剂开发技术，生产效

率较间歇式反应提升 15%；建成 1 套适合氟化试剂合成的高

通量连续流的实验装置；申请氟化试剂相关专利不少于 1 项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 1 个项目，资助

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，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申请资

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：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须提供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

函（附件 2） 

专题二、技术协同攻关与成果示范应用 

研究目标：聚焦国家和地区实际发展需要，以科技创新

引领产业创新，推动两地优势资源互补，推动培育区域新兴

产业和未来产业，共同提升产业链、供应链韧性与核心竞争

力，助力区域重点产业升级转型，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与科技

发展。 

合作地区、合作领域详见附件 1。 

考核指标： 

项目成果可实现规模化示范应用，推动区域社会经济、

重点产业发展，实现双向赋能与合作共赢。申报项目须对应

并具备量化考核指标，主要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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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技术效益指标：解决当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问题、企

业技术创新难题等方面的成效。 

2. 经济效益指标：投入产出比、推广前景、预期效益等

对经济和产业发展影响方面的成效。 

3. 社会效益指标：解决人民健康、公共安全、生态环境

等瓶颈问题方面的成效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7 年 11 月 30 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 15 个项目，每

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50 万元，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

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 1：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须提供“推荐函”（附件 2），其中，与

对口地区（附件 1）合作项目可由当地县级科技主管部门出

具推荐函，与其他地区合作项目应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出具

推荐函。 

专题三、能力提升与需求挖掘 

研究目标：围绕有关地区创新发展需求，提升当地科技

创新综合实力。 

合作区域：对口地区（附件 1） 

研究内容：深入对口地区工作一线，开展相关领域适宜

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，挖掘当地创新发展技术需求并提出跨

区域协同创新建议方案，为当地解决疑难问题，培养核心团队。 

考核指标：项目执行期内为对口地区培养技术或科研管

理类人员不少于 40 人次；结合工作实际，挖掘当地经济社

会发展急需的技术需求不少于 2 项，并形成建议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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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 25 个项目，每

项资助额度不超过 10 万元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 

1.项目负责人须为本市派驻对口地区在任援外科技人才

（一年期及以上），且自项目申报之日起，驻外时间不少于

6 个月，能深入一线为当地相关领域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。 

2.须提供上海市对口支援前方指挥部（联络组）推荐材

料（附件 3）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，还须遵循以下要求： 

1.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组

织，具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。 

2. 对于申请人在以往市级财政资金或其他机构（如科技

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）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，

应明确阐述二者的异同、继承与发展关系。 

3.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诚信管理要

求，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，申报单位应当对

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

行审核，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。 

4.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，须在提交项目可行

性方案的同时，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

与理由。 

5.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技伦理准则。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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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，涉及科技部《科

技伦理审查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科发监〔2023〕167 号）第

二条所列范围科技活动的，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提

供相应的科技伦理审查批准材料。 

6.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人类遗传资源管

理相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规定。 

7. 每位项目负责人限报本指南项目 1 项。已作为项目负

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 2 项及以上者，不得作为

项目负责人申报。 

8.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、合理，符合市科委科技

计划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。 

9. 项目须由申报主体（上海方）与合作单位共同合作开

展，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本指南网上截止日期间，就申报

内容签订技术合同，且经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认定登

记。技术合同及认定登记证明须上传提交。 

 

三、申报方式 

1、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，无需送交纸质材料。

请 申 请 人 通 过 “ 上 海 市 科 技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”

（https://svc.stcsm.sh.gov.cn）进入“项目申报”，进行网上

填报，由申报单位对填报内容进行网上审核后提交。 

【初次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（如尚未注册账号，

请先转入“一网通办”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），进入申报

指南页面，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，进行项目申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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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继续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后，继续该项目的

填报。 

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。 

2、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1 日 9:00，

截止时间（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）为 2025 年 10 月 29

日 16:30。 

四、评审方式 

专题一、专题二采用第一轮通讯评审、第二轮见面会评

审方式。 

专题三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。 

五、立项公示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将按规定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

目清单，接受公众异议。 

六、咨询电话 

服务热线：8008205114（座机）、4008205114（手机）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5 年 9 月 26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9 月 26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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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上海市 2025 年度创新生态建设计划 

“国内科技合作项目”合作地区及 

合作领域一览表 

 

专题名称 合作地区及合作领域 申报主体要求 

专题二：技

术协同攻关

与成果示范

应用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：现代农业、生物医药 

西藏自治区：高原农牧业、高原医药 

青海省：现代农牧业、盐湖资源开发利用 

云南省：生物多样性保护、清洁能源、生命健康 

内蒙古自治区：现代农牧业、生命健康 

海南省：热带特色农业、深海养殖 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：智慧农业、智能制造 

辽宁省大连市：生命健康、清洁能源 

重庆市万州区：特色资源开发利用、生命健康 

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：特色资源开发利用、生命健康 

福建省三明市：氟化工、新材料 

安徽省六安市：生命健康、新材料 

附件 2 

专题三：能

力提升与需

求挖掘 

对口地区：相关领域 附件 3 

注：“对口地区”特指本市对口支援、对口帮扶、对口合作地区：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喀什四县（叶城县、莎车县、泽普县、巴楚县），克拉玛依市；西藏自治区日

喀则五县（江孜县、拉孜县、定日县、亚东县、萨迦县）；云南省（全境）；青

海省果洛州；辽宁省大连市；重庆市万州区；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；福建省三明

市；安徽省六安市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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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推荐申报上海市 2025 年度创新生态 

建设计划“国内科技合作项目”的函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： 

兹推荐（申报单位）（项目名称）申报上海市 2025 年度创

新生态建设计划“国内科技合作项目”。 

该项目前期科研基础较好，在解决相关技术问题，提升我地

科研综合能力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将会有较好的预期成效，

对推动乡村振兴、助力高质量发展、促进合作共赢将有明显的支

撑和引领作用。 

专此致函推荐。 

 

 

联系人：      电话：      邮箱： 

 

 

推荐单位（科技主管部门）： 

 

（单位盖章） 

2025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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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上海市 2025 年度创新生态建设计划 

“国内科技合作项目”能力提升与需求挖掘 

推荐表 

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  

项目名称  

第一合作单位  

项目责任人姓名  援派地区  

在沪职务  援派职务  

项目责任人 

作为援派干部时间 
  年  月至  年  月 

项目简介 

（350 字以内） 

1、背景情况 

2、前期基础 

3、预期成效 

其他需要 

说明的情况 

 

 


